关于开展全市医疗服务价格规范治理

（第一批）的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医疗服务价格规范治理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函〔2024〕255号，以下简称《治理通知》）要求，根据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实施细则（2024年修订）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24〕3号）和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22）年版》规定的定价权限和程序,市医疗保障局拟开展全市医疗服务价格规范治理（第一批）。具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治理项目

按照治理（第一批）目标要求，对全市的血栓弹力图试验（TEG）、糖化血红蛋白测定、B型钠尿肽测定、B型钠尿肽前体测定等4项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及其子项目价格进行调整。

二、拟调整的价格标准
《治理通知》公布了“血栓弹力图试验（TEG）”等4项医疗服务项目及其子项目的最高限价。对照我市相应医疗服务项目的现行定价，三级、二级医疗机构价格均高于省最高限价，一级医疗机构价格高于省最高限价4项、同于省最高限价1项、低于省最高限价1项。

结合对所涉项目的成本调查情况，本次价格规范治理实施后，全市三级、二级、一级公立医疗机构“血栓弹力图试验（TEG）”等4项医疗服务项目及其子项目的政府指导价均执行省最高限价，不得上浮，下浮不限。其中血栓弹力图试验（TEG）的我市一级医疗机构现行价格低于省最高限价，本次价格规范治理不予调价。所涉项目具体价格标准详见附件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我市新的“血栓弹力图试验（TEG）”等4项医疗服务项目及其子项目价格将于2024年11月30日公布并执行。市、县（区）医疗保障局按规定做好政策落实工作，加强对辖区内医疗机构项目和价格执行的指导监督。密切关注治理后项目服务量和总费用变化情况，防范同类可替代项目服务量激增，防止设备耗材迭代后以申报新增项目等形式变相回潮。

附件：惠州市规范治理“血栓弹力图试验（TEG）”等检验类项目价格表
